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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性別暴力發聲：駐地方法院家暴事件 

服務處社會工作倡導經驗初探 

盧詠麗 

壹、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官網中揭示了

性別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一詞概念，

首要談到對女性健康與遭受家庭暴力的問題

等基於性別的暴力工作的重視，其概念泛指

一切因性別不平等而出現的暴力行為，其形

式包括身體、性和心理暴力等。這些暴力行

為對女性的自由、安全與健康造成最大威脅

與傷害，（羅燦煐，1997）。 

我國自從「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

暴力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等防暴三法

通過實施後，政府即積極致力於健全家庭暴

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法令制度，以及大

力宣導性別暴力防治概念。2012 年，內政部

進行家庭暴力與性侵害事件通報被害人性別

統計，發現遭受家暴之女性被害人達 69,543

人，佔整體受害人數 71%；遭受性侵害之女

性被害人達 10308人，佔整體受害人數 85%。

從兩者統計數據看來，女性被害人數仍遠遠

高過男性，顯示女性遭受性別暴力迫害之處

境依然嚴重（註 1）。 

為了防範性侵害犯罪、家庭暴力事件，

以及保障被害人基本權益，我國於九十一年

七月二十四日成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

員會，目前在我國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政策中，積極於各縣市政府辦理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多元處遇服務方案，其形式包括家暴

被害人保護扶助服務、駐地方法院家庭暴力

事件服務處（以下簡稱家暴事件服務處或服

務處）、受暴婦女庇護安置服務等。 

倡導目的在於保護服務使用者的權益，

也期待使服務輸送體能更貼切的回應服務使

用者的需求，若社會未能完全在公平正義的

情境下，社工則需轉變為倡導者的角色，為

個案表達其心聲，以及爭取其應有權利及尊

重（社會工作辭典，2000：473；曾華源，

2002）。臺灣性別暴力防治工作在政府各部門

與民間婦女團體協力合作下越來越完善進

步，許多政策制定更是由民間婦女團體倡導

爭取而來。為了預防及消弭性侵害、性剝削

及家庭暴力對婦女與兒童的傷害，因此期待

積極透過倡議行動影響社會，並與專業服務

與倡議行動結合，以創造性別公義友善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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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勵馨基金會，2012）。而就現行性別暴力

防治政策中，最具倡導性質的專業服務，就

屬家暴事件服務處。此方案規劃形成即為倡

導實踐的過程，其誕生之緣起乃為家暴被害

人面對司法訴訟過程有諸多的挫折與困難，

因而期待於家暴事件服務處，為個案的法律

與福利權益進行倡導，營造友善司法環境，

以保障家暴被害人訴訟權益與人權（張錦

麗，2004）。 

本文在有限的篇幅中，主要在探討家暴

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者為維護家暴被害人之

個案權益而進行的倡導工作經驗。文中首先

將簡述家暴事件服務處的發展，其次為家暴

事件服務處服務內涵，並探討實務上之倡導

工作經驗、，並進行經驗反思，最後則提出

相關之建議供參照。 

貳、駐地方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的

倡導發展歷程 

家暴事件服務處的發展本身即是一個倡

導的歷程，自從家暴防治社會工作者進駐法

院系統提供服務後，服務處社工專業逐漸形

成，因此，在探討服務處倡導工作經驗前，

非常有必要了解家暴事件服務處發展倡導的

歷程。以下茲就服務處發展的階段說明介紹

之。 

一、誕生期—方案規劃與推動  

過去在家暴防治工作夥伴當中，家暴防

治工作一直是社政系統主導統籌，司法系統

在家暴防治工作中一直是被動且缺席的 （張

錦麗，2004）。臺灣在家暴法實施後，對於國

內家庭暴力防治工作不同形式的思考開始發

酵，於是興起倡導於法院設置家暴被害人服

務處之建議，最後經由民間團體、社政、司

法的努力協商，駐法院家暴被害人服務處方

案雛形終於產生。 

二、萌芽期—跨越界線、建立關係 / 

（2002年） 

2002 年士林法院與臺北市政府共同正式

設置成立全台第一個家暴事件服務處，至此

之後，相關婦女團體即以此為典範，在各縣

市進行溝通倡導，開始跨越系統界線，為家

暴防治網絡工作建立橋梁。此舉不僅開創了

以結合司法、社政與民間婦女團體的整合型

服務，也稍微突破不同系統間專業分工的瓶

頸，開始專業對話（張錦麗，2004）。 

三、發展期—大量設置、磨合、建立信

任基礎 /（2003~2005年） 

當開始跨越系統界線後，家暴被害人服

務處邁入蓬勃設置階段。由設立速度推定，

家暴被害人服務處似乎已逐漸被看重，然

而，因法院屬於次級社會工作場域（secondary 

social work settings），社會工作者的價值與理

念面臨不同專業間的挑戰，因此，社會工作

者此時首要任務在於與司法系統建立關係，

除了個案工作外，需透過不斷的對話溝通，

累積信任基礎。 

四、深耕期—服務深耕、立法確定定位/

（2006~2007年）  

2006 年家暴被害人服務處發展邁入服務

深耕階段，持續立基於個案工作、網絡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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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法院倡導等工作。此時雖已達高比例

的設置，然因定位依法無據，各地服務處在

執行與運作上仍有發生權責不清，雙方或三

方合作瓶頸，偏重個案服務之現象。這些議

題牽涉家暴事件服務處設立與運作合法化，

以及對服務的共識，因此，社會工作者在此

階段，除了深耕服務外，也需繼續司法人員

進行倡導溝通，確定家暴事件服務處之定位。 

五、綜融期—多元工作方法發展 /

（2008~至今） 

近幾年，各地家暴事件服務處思考方案

成效，依據各自在地脈絡與特性，積極開創

多元服務模式，進行暴力防治宣導工作。各

團體陸續發展多元工作方法，進行家暴被害

人與司法系統影響工作，希冀透過各類服

務，傳遞家暴防治工作本質與信念、營造友

善司法環境。 

整體而言，十年來各地方法院家暴事件

服務處受到跨專業合作模式的對話與刺激，

司法系統漸漸看見服務處的功能與好處。然

而，司法與社政合作之間，仍然存著專業距

離與權力關係，這不僅持續考驗服務處社會

工作者的專業服務展現，也左右了社會工作

者倡導工作的運作成效與經驗。 

參、駐地方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之

倡導工作經驗：以勵馨基金會

為例 

從倡導服務方案誕生至各地服務處在司

法系統發展深耕，臺灣的家暴事件服務處究

竟發展出何種樣貌？目前臺灣家暴事件服務

處的發展，乃著重在司法程序中，提供家暴

被害人服務人身安全與訴訟權利之協助，亦

即以統合社政與司法相關資源協助家暴被害

人，以解決訴訟過程中因家暴威脅、缺乏法

律知識、不當司法程序設計等因素，致使人

身安全與訴訟權利受損之問題。從上述發展

樣貌，即可看到家暴事件服務處的服務內涵

應強調重視個案在訴訟過程中的需求，甚至

須敏感家暴被害人潛在的需求，如此才能緊

扣人身安全與訴訟權利維護之目標。 

如前所述，家暴事件服務處的服務內

涵，並非僅是狹義上的身體安全與法律規範

權利，應廣義的關照心理層次上的安全與權

益，並跳脫法律規範的框架，思考家暴被害

人於法律上應受照顧的權益。然而，長期以

來，各家暴事件服務處的服務層次受其地方

政府能量、法院思維與民間團體規模影響，

而有服務展現層次不一的發展。有些服務處

僅著重於個案服務工作上，體質較好的服務

處則能有更多個案權益倡導思維與行動。 

一、個案權益概念與認知—倡導工作的

指標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對個案權益的認知與

敏感度，取決於社會工作者在服務中的自我

定位，這也與後續倡導工作的運作與經驗產

生連動。過去相關文獻談及跨領域社會工作

模式，不論是家暴事件服務處抑或其他領域

社會工作者，社會工作角色多偏向服務提供

者、支持者或個案管理者，角色中倡導者的

比例失衡，致使許多社會工作者處理個案權

益受損議題，也僅以個案工作方法低度的回

應。再者，許多時候，面對講求邏輯論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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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人員，社會工作者更是在表述個案需求

與其權益間的邏輯性，經歷挫折經驗，種種

因素使社會工作者更加偏好個案服務提供者

角色。 

現行家暴事件服務處的服務內涵，涵蓋

個案服務面、網絡連繫互動面、司法人員合

作互動面、倡議宣導面等四大面向，四個面

向的工作目標均在於回應個案需求，而更深

層的意義實則在於提倡案主觀點與所需要的

服務。然而，實務中，服務處社會工作者最

容易因著法律層面理解個案權益，尤以家暴

法所提及之相關權益為主要關注面向，其次

更多的權益看見，乃從希冀協助個案在訴訟

過程能順利一點之初衷，從個案訴訟過程中

的需求面建構權益概念。 

如前所述，社會工作者從服務提供中逐

漸敏感個案需求，進而建構個案權益概念，

也儼然成為倡導工作的指標。因此，在探討

倡導經驗之前，勢必需先了解社會工作者於

提供服務過程中，如何建構個案權益認知與

概念，並且如何影響倡導工作的進行。有鑑

於此，為了更了解實務場域的倡導經驗，作

者邀請勵馨基金會所承接之 8 處家暴事件服

務處之 16名社會工作者談論服務中所認知的

個案權益概念與倡導經驗，茲整理探討如下： 

(一) 「人身安全」、「法律權益」為個案兩大

核心權益 

家暴事件服務處個案服務主軸以法律相

關訊息與權益說明為主，依照其訴訟進行歷

程提供相關服務，如庭前諮詢、陪同出庭、

轉介服務。而在陪同出庭服務中，除了提供

訴訟進行相關協助、認識出庭中的自我權益

外，尚需穩定支持個案出庭情緒，以及規劃

人身安全維護策略等。因此，在家暴事件服

處服務處的整體服務中，提供家暴被害人法

律議題上的諮詢會談、陪同出庭服務、人身

安全維護等服務，其比例佔總服務前三名次。 

從前三項服務性質務顯示，服務處社會

工作者之個案服務首要任務乃聚焦於「法律

權益」與「人身安全」的維護上，再以「法

律權益」與「人身安全」為核心，依個案個

別需求思考應受重視的權益，多元的建構發

展其他個案權益概念。 

(二) 二大核心權益擴大—3階 9項權益內涵 

與社會工作者討論個案權益內涵時，討

論層次從「個案詢問的權益」與「社工觀察

的權益」兩大方向切入。觀察實務經驗發現，

多數個案訴諸法院乃希冀尋求權益維護，關

心問題為「如何取得勝訴」、「在法律上的

權益」、「如何準備對自己有利的訴訟」，

但卻因對法律知識與訴訟程序不了解，而難

以透過法律管道達到維護自身權益的目的。

當進入訴訟程序後，個案也會伴隨表達對施

暴者的害怕與對自身安全的擔心，因而表達

需要人身安全受保護之訊息，諸如詢問可否

不要見到施暴者、可否陪伴出庭。最後，後

續訴訟結束階段，個案會接續關心訴訟效力

與執行相關規定等。綜合前述觀察，以訴訟

前、中、後階段為主軸，其關注焦點圍繞在

法律知識、程序訊息、訴訟策略、可用資源、

出庭人身安全等面向，整體而言，可歸類為

1.瞭解法律規範與權益、2.瞭解相關資源訊

息、3.瞭解自身出庭安全等三類。 

在「社工觀察的權益」部分，服務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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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者於協助個案進行訴訟過程所需服務

時，會以個案生活脈絡為主軸，觀察其身心

特質與狀態、親密關係上所遭遇到的困境，

並依訴訟類型、法院環境氛圍、法官審理原

則、不同訴訟階段需求，具體說明相關權益，

提供權益協助。究竟社會工作者所觀察與提

供的權益內涵為何？作者整理社會工作者實

務操作經驗，共歸納出訴訟前、開庭前、中、

後 3階段，9項權益內涵，說明如下。 

1. 訴訟前階段 

(1) 提供情緒支持：社會工作者觀察發現，

個案情緒、心理將影響陳述、理解、思

考與做決定的能力，也將衝擊後續訴訟

進行與結果，故視提供情緒支持為權益

之一。 

(2) 提供社工個管服務：在解決家暴問題過

程中，除了焦慮訴訟事宜，也有人身安

全，生活變動等問題，因此，特別需要

安排專責社工陪伴與提供個管服務，以

提供陪伴與協助。 

(3) 提供法律諮詢：透過法律諮詢過程，協

助個案理解訴訟應備資料、撰狀重點，

將受暴事件具體呈現在訴狀內，是個案

應知的權利之一。 

2. 開庭前、開庭中階段 

(1) 瞭解陳述表達意見：社會工作者認為，

個案在開庭過程中的最大權益，即是在

訴訟程序中能夠充分、妥適表達意見及

明白陳述表達意見的要點。 

(2) 認識法庭用語：實務中，常有個案不理

解法庭用語而有陳述誤解，抑或誤以為

應服從法官指示，此不僅影響個案訴訟

過程中回答訊息的正確性，也增加在訴

訟過程中的不確定感。 

(3) 認識開庭程序：包括事先向個案介紹法

官風格、開庭原則，過程中則說明案件

進行階段等。事先預備對開庭過程的認

識，可降低個案在開庭中非預期事件對

自身情緒的衝擊的程度，使其可在穩定

狀態下進行開庭，有於開庭進行與權益

維護。 

(4) 獲得公平審判、程序正義：就司法的友

善程度而言，應讓個案有好的開庭經

驗，受到應有尊重，維護其程序正義，

並獲得公平審判，是其個案權益之一。 

3. 開庭後階段 

(1) 回顧開庭過程：社會工作者認為個案有

權利理解開庭過程中的細節，以及需一

同回顧開庭過程。 

(2) 整理訊息：整理開庭訊息，釐清問題、

回饋個案法庭上的表現、肯定行動。在

這過程中，大大的幫助個案本身開庭表

現、能力與信心的。 

整體而言，社工所關注的權益提升了一

般所認知的個案權益層次，不但擴大了兩大

核心權益，更超越了個案關注的範圍，凸顯

出社會工作者「提供個案服務」與「維護個

案權益」之任務與角色。 

(三) 個案明瞭自身權益的程度是落實權益的

關鍵 

隨著個案權益的討論，大致建構出服務

處社會工作者個案權益樣貌，從中也不難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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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社會工作者思考權益的概念，最直接

從家暴法、法律訴訟層次切入。然而，在整

體討論中，許多社會工作者卻也沿著法律脈

絡，更深入的看見個案權益與其得到的訊息

多寡有關，當無從獲得訊息，也當然不知自

身有何權益，因此社會工作者認為個案最關

鍵的權益，乃為「知道訊息的權益」。 

社會工作者普遍認為個案若對於自身權

益不清楚，更遑論要個案行使自我權益了，

因此，與個案工作的第一目標，應是讓個案

先知道自身有哪些權益，其內涵包括：知道

程序與知識、知道保障人身安全方法、知道

網絡資源等權益等，當個案知道自身權益的

全貌後，再進一步與個案討論現階段需要協

助的細項權益。從上述實務上的觀察與經

驗，個案明瞭自身權益的程度，是影響行使

權益的關鍵，因此個案權益討論層次已非僅

是強調如何維護權益，應將關注範圍擴大至

個案是否知道權益訊息與理解訊息的層次

上。 

 

 

圖 1 個案權益概念與內涵 

 

二、駐地方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之倡導

策略 

回溯家暴事件服務處倡導歷程、倡導指

標，接下來將說明社會工作者在法院系統維

護個案權益的進行倡導工作的焦點與策略，

為性別暴力發聲，以下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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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倡導焦點：人員、制度、硬體設施環境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在進行倡導工作前，

必須要先有謹慎的觀察及蒐集資料的過程。

首先，需敏感、觀察個案問題背後或環境的

議題，並對個案權益受損的議題有具體的事

實了解與掌握。其次，將這些事實轉化為倡

導素材，釐清溝通對象與層級，搭配倡導行

動，以具體的暢通問題與阻礙。在倡導經驗

中，歸納出社會工作者主要倡導焦點有三：

1.司法人員之對家暴本質認識、性別意識、價

值觀、態度等：實務中，司法人員不當的價

值信念是造成個案二次傷害的主要原因，如

歸責家暴女性被害人因嘮叨碎念而招致暴

力、穿著時髦不像被害人、2.司法制度與程序

的設計是否能維護個案權益：司法程序設計

不當，反而可能危害個案訴訟權益，其便利

性與體貼性是影響個案權益與需求的主要因

素、3. 出庭動線或設施設備是否能保護個案

人身安全：個案出庭過程充滿著危險因子，

需要法院建構安全環境，例如安全的法庭環

境、隔離等候室、秘密通道、出庭動線等。 

綜前所述，人員、制度、硬體環境是建

構友善司法環境的三項不可或缺的重要因

素，這是成為家暴事件服務處個案權益倡導

焦點的原因，不僅僅維護微視面之個人權

益，也關乎是否也對集體個案的利益形成威

脅。 

(二) 多元豐富的倡導策略-「變形蟲模式」 

社會工作者的倡導目標在於為影響司法

人員對家暴防治工作的觀念與反應法院相關

不友善的制度，此行動目標與 Schneider & 

Lester（ 2001）所談之社會工作倡導行動概

念中，代表（representation）與影響（influence）

兩種倡導基本行動技能相呼應（引自

Payne,2005）。在探討社會工作者倡導經驗中

的經驗與策略，發現社會工作者在進行個案

權益倡導時，不僅維護個案本身權益、考量

集體個案的共同利益，更需謹慎的評估考量

司法系統與環境的反應，其倡導的視野穿梭

在鉅視與微視概念之間，以形成多元豐富的

倡導策略，宛如變形蟲般變化。 

「變形蟲模式」的倡導工作，乃依據不

同的問題與情境、倡導目標，發展多元豐富

的倡導方法，從中選擇適當的倡導策略，包

括正式與非正式倡導策略。不論在正式或非

正式倡導策略，社會工作者表達最常使用的

倡導形式為「直接溝通」。而在選擇直接溝

通對象時，事實上有出現對專業權威者的恐

懼，如法官，而影響直接溝通對象或策略的

選擇。再者，社會工作者若未能釐清倡導的

目標與自身立場，也會因擔心影響倡導成效

與彼此關係，甚至個案權益，而降低直接溝

通的選擇。 

在溝通策略上，以「非正式的策略」是

最易傳達倡導信念與目的的方法，非正式策

略具有生活化與多元、豐富等特性，社會工

作者把握生活互動機會，先從熟悉者接觸，

站在對方角度思考，以情境或實際案例舉例

對話聊天，社會工作者在當中也宛如變形

蟲，視場合與現況自我調整，並將倡導工作

融入互動與對話中，其內容包括「以情境或

案例傳達倡導信念」、「透過日常交流互動

發揮影響」、「分享其它地院服務處經驗」、

「培植種籽人員」、「先觀察與熟悉法院體

制」等。此外，社會工作者為了提高倡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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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會事先尋求可能答案、探詢重要他人

意見，擬訂策略再進行溝通。然而，綜觀多

數社會工作者的經驗，有時會因事件的立即

性，不見得能在倡導策略與立場上有充分的

事前準備，因此，許多社會工作者傾向選擇

非正式倡導策略，在生活互動中，傳達倡導

的信念與想法。如前經驗所述，在跨系統的

工作場域中，非正式互動的倡導策略，可說

是最易傳達倡導目的、信念的策略方法，也

是特有的倡導特色。 

在「正式策略」部分，因司法系統的科

層特性，正式的溝通管道或主管也為倡導策

略之一，如「善用有影響力的的行政管理者

或法官」、「請益重要他人」、「透過聯繫

會報或工作會議」、「透過活動或工具為媒

介」等，將有助於打通不同層級司法人員的

想法或形成一致的行動。再者，在嚴謹的司

法系統中，以活動或工具為媒介進行倡導，

是不錯的策略，諸如，辦理家暴防治月~紫絲

帶運動，宣揚家暴防治理念；辦理司法人員

座談茶會，透過座談分享的茶會形式，邀請

專家分享或議題討論，抑或透過書面報告的

形式，分享服務處社工專業服務的觀察與經

驗。除此之外，社會工作者亦善用母機構資

源，在倡導策略上採行「分享其它地院服務

處經驗」，透過其他地院服務處做法與成效，

提升自身服務處的軟硬體條件，以達到維護

個案權益的目標。 

 

 

圖 2 司法系統之倡導經驗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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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倡導經驗的反思與建議 

現今家暴防治政策中，家暴事件服務處

是展現服務與倡導融合最具代表方案。在服

務處的社會工作導經驗中，倡導工作應與個

案服務同等重要，倡導工作能同步在服務中

運作，乃是一個持續追求性別公義、建構友

善司法環境的表現。社會工作者經歷不斷的

摸索、嘗試與因應阻礙的過程，逐步形塑倡

導策略，並從經驗中得到反思，期待能持續

提升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倡導工作能

量，落實服務與倡導同行之目標，茲就以下

說明之： 

一、政策面 

(一) 建構倡導概念的重要性 

社會工作者在提供個案工作過程中，透

過實務案例的討論，與司法系統進行溝通交

流是必然的過程，但這過程亦隨著社會工作

者對自身定位與個案權益不同的理解與概

念，而有不同程度的結果與成效。社會工作

者對服務中需與法院進行溝通多是抗拒的，

抗拒的底層充斥著畏懼權威、害怕衝突、關

係破壞的心理，因此，部分社會工作者在溝

通過程鮮少加入倡導的元素，甚至認為倡導

工作是單位主管的職務，慢慢的將倡導角色

與任務卸下。而有些社會工作者對於服務處

工作的理解僅著重直接服務提供，不曾將倡

導概念納入在服務工作裡，甚至有些社會工

作者認為對服務處而言，倡導即是宣導的工

作，未曾想過溝通過程也為倡導工作的展現。 

上述情形中，顯見實務場域的社會工作

者對服務處的倡導工作存有許多想像與解

讀，許多社會工作者是歷經 2~3 年對服務場

域與服務樣貌的摸索與學習，以及受到督導

歷程啟發，開始與倡導工作有所連結，逐漸

形塑服務處在法院場域的倡導工作認知與概

念。因此，為了能提升社會工作者倡導者角

色 ，應重視建構倡導概念的重要性，如此才

能在服務中落實倡導工作與任務。 

(二) 需要系統化的倡導訓練 

社會工作者對服務處倡導工作的認知與

概念，多是在服務中、同儕討論中發展建構

而來，此現象呼應 Blakely （1991）所指出，

社會工作教育很少承諾教導倡導的實踐，倡

導所需要的具體指導與專業技能在社會工作

教育中被低估了，這反映了社工教育偏重傾

向於直接干預服務方法之現象（引自韓曉燕

等譯，2011）。 

服務處社會工作者被期待要發揮倡導的

功能，但卻未有系統化的教導關於倡導的概

念與實踐方法，服務處社會工作者依著各自

不同的理解與能力限制，各自發展倡導概念

與工作內涵，在此脈絡下，不但降低了社會

工作者倡導角色與能力的發揮，服務處也將

可能失去積極對司法系統發揮倡導的功能。 

實務經驗中，服務處社會工作者在倡導

工作中，最常見的困難與阻礙為不知該如何

開場白、倡導協商與行動的方法有限，甚至

容易陷入自我立場或與溝通目標受到挑戰等

處境。大部分的社會工作者明白倡導的重要

性，卻缺乏技術性的訓練，因此，社會工作

者認為欲進行倡導前，必須要先有系統化與

結構性的訓練方針，釐清倡導問題的邏輯、

目的、立場，如此才能有效的達到倡導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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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再者，因著服務處場域的獨特性與跨系

統之特性而發展，社會工作者也普遍認為倡

導需要具備勇敢、開放度、敏感度、警覺性、

邏輯性、耐心、看到個案需求的能力、建立

關係的能力、認識網絡資源與流程、需要清

楚自己目的與立場、熟悉法條與程序、懷抱

信念、希望與熱情、先認識倡導對象，甚至

不同職務更須具備不同層次的敏感度與觀察

能力。有鑑於此，倡導工作並非是一蹴可幾，

也非僅傳達信念即可運作，在多元的特質與

能力發展期待下，是需要具體紮實的訓練與

培養過程，才能達到有目標與策略的倡導行

動。 

(三) 倡導工作需要主管與組織的參與及投入 

家暴事件服務處的倡導工作是需要服務

處、地方主管、母機構共同組成倡導團隊運

作執行的。母機構與地方主管的支持與加

入，不僅可提升團隊與法院的對話平行與順

暢，亦可增加倡導策略的變化性與實質倡導

效益。 

多數服務處的行政管理中，地方主管以

尊重授權的模式為主要管理模式，倡導工作

多以服務處思考運作為主，然而在服務處人

員流動因素影響下，倡導能量一直難以維

持，甚至又需重新培力，建構對倡導概念，

更大的影響是衝擊已建立互動關係。因此，

社會工者十分期待在倡導工作上，地方主管

能有實質上的參與、瞭解及支持，並且負起

帶領、示範的角色，營造倡導討論氛圍、發

展經驗傳承機制。 

如前所述，在跨專業合作的場域中，倡

導工作若有專責倡導者帶領與指揮，以團隊

形式進行倡導工作的討論，可引導與刺激社

會工作者對倡導議題的觀察與敏感，並可大

大的降低孤單無援的感受，面對科層特性的

組織，也能有策略的指揮倡導工作進行。 

二、實務面 

(一) 細緻化、故事化、生活化的倡導工作 

家暴事件服務處為一跨專業、跨場域的

專業服務，在跨專業的合作中，要改善司法

結構問題，並非一蹴可幾，首先必須考量不

同系統間的專業主體性與防衛性，再加上「人

在情境」地理位置，致使無論在正式或非正

式的倡導行動上，均須要考量法院文化與關

係建立。 

由於情境因素，服務處的倡導形式也考

量此特性，朝向生活情境中發展。在華人文

化社會裡，設計非正式的場合或進行非正式

的互動，透過故事案例的分享，較能與不同

脈絡的人事物建立熟悉感與關係，因此，在

種種條件因素下，服務處發展出細緻化、故

事化、生活化的倡導工作。 

因服務處的環境特性，社會工作者應建

立生活無處不倡導的態度，練習對倡導議題

的敏感度、練習將倡導素材、故事案例融入

生活細節中，當一有倡導機會時，即能隨機

反應，進行想法交流，以達到改變的目的。 

(二) 服務與倡導並行的兩難：偏重直接服務

角色、關係考量  

家暴事件服務處因其方案特性與環境因

素，即被賦予「服務與倡導並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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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實務運作中，也因其方案特性與環

境因素，亦使「服務與倡導並行」的落實，

陷入兩難。Schneider & Lester（2001）曾表示，

社會工作者對直接服務角色存在一種偏好，

並將大部份精力投入在直接服務項目上。就

家暴事件服務處的性質，事實上，有一大部

分的社會工作者曾因為所處環境、關係顧

慮，缺乏倡導策略，甚至未有倡導概念，而

將工作重心偏向直接服務中。 

倡導與服務並行對一線社會工作者來

說，某種程度存有兩難，有時倡導會讓彼此

關係緊張，也擔心影響下一回倡導進行與成

效，因此，建議倡導可需要多元管道進行，

以降低對關係的衝擊，再者，欲達到服務與

倡導並行的境界，實務上必須要歷經培育、

訓練、調適、累積自信與經驗的過程。總而

言之，服務中進行倡導是一門相輔相成而非

針鋒相對的藝術，倡導應促成跨系統的溝通

協調合作，去除系統間的針鋒相對、互相防

衛，讓不同專業觀點相輔相成。 

(三) 倡導經驗是社會工作者自我充權的過程 

過去文獻中指出服務處社會工作者不擅

長進行跨系統溝通與呈現工作專業性，普遍

有專業自信不足的現象，因而希冀社會工作

者拋開對專業權威的恐懼，積極建構專業自

信，但實際上該如何建構專業自信，很少有

具體的討論或方法。 

從社會工作者的倡導經驗中發現，倡導

工作涵蓋向上倡導、對結構倡導、對網絡倡

導、甚至對內倡導，社會工作者專業自信的

建立，與其倡導經驗有正向發展。從一開始

摸索倡導的階段，進展到後續擁有成功倡導

經驗的歷程，是社會工作者自我充權的過

程。其達到充權的要素包括 1.從正向經驗、

信念中產生力量、2.發展專業評估與觀點，建

構自信、3.敏感內在對權威的害怕、4.來自主

管的充權支持、5.個人生命中的充權體驗、6.

與工作夥伴討論與分享等。Payne（2005）認

為藉由充權的過程可協助弱勢發展與善用本

身的權力與潛能，可達到消除自身無力感的

效果，更可積極提高掌握自己生活及命運的

程度。因此，建議社會工作者應協助自己面

對倡導經驗中的障礙，累積成功倡導經驗，

不但能達到自我充權的過程，也將有助於社

會工作者體會倡導存在的價值。 

伍、結論 

十年來，家暴事件服務處在防治網絡中

的發展，已逐漸建立服務地位，其家庭暴力

防治工作服務成效，亦受到司法系統與其他

防治網絡的認同與肯定。服務處社會工作者

過去逐漸克服困難、逐步建構倡導概念，已

看見倡導工作對性別暴力防治的重要性。  

未來，家暴事件服務處社會工作倡導工

作仍需持續發展，並需投入更多訓練資源，

實質的重視倡導工作中個人的概念、特質、

方法、狀態，協助發展倡導方針。使家暴事

件服務處不僅僅從事個案服務工作，亦能在

服務中為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發聲，以達到消

弭性別暴力、發展性別公義的理想境界。 

（本文作者盧詠麗現為財團法人勵馨社

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研發處專員） 

關鍵詞：家庭暴力、性別暴力、倡導、家暴

事件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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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 1： 引自內政部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網站，瀏覽日期 2013/2/17。 

註 2： 勵馨基金會承接新北、桃園、苗栗、南投、臺南、高雄、屏東、臺東；現代基金會承接

臺北、新店、士林、新竹、臺中、花蓮，其他 6處法院家暴事件服務處承接團體有包括，

伊甸基金會、蘭馨交流協會、真善美基金會、新女性聯合會、嘉義新知婦女協會、善牧

基金會、平安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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